


书书书

1

一、农药基础知识

( 一) 农药的含义与分类

农药主要是指用于防治危害农、林、牧业生产的有害生物
( 害虫、害螨、线虫、病原菌、杂草及鼠类等) 和调节植物生长
的化学药品。农药的含义和范围，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，不同国
家也有所差异。古代主要是指天然植物性、动物性、矿物性物
质，近代主要是指人工合成的化工产品，传统的农药概念是以杀
生为目标，而农药发展中的三大问题 ( 农药的急、慢性毒性，对
环境的不良影响和防治对象的抗药性) 越来越突出，使人们对农
药的理解逐步走向全面，不以杀死有害生物为唯一目标，对有害
生物的生理或行为产生较缓和的长期影响，使其不能繁衍以至种
群灭绝，也同样是农药追求的目标，因此，有人提出了非杀生性
农药的概念。20 世纪 70 年代后，昆虫生长调节剂、拒食剂、信
息素等受到很大重视，使农药向品种和性能多样化方向广泛深入
发展。迄今为止，在世界各国注册的农药品种已有 1 500 多种，
为了管理和使用方便，常有多种分类方法。

1． 根据原料来源分类
( 1) 无机农药。由矿物原料加工制成的，如波尔多液、石硫

合剂、磷化锌、磷化铝等。
( 2) 植物性农药。是用天然植物加工制造的，所含有效成分

是天然有机化合物，如除虫菊、烟草、鱼藤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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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) 微生物农药。是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制造成的，如 Bt
乳剂、农抗 120等。

( 4) 有机合成农药。即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农药，是当今
农药的主体。其特点是药效高、见效快、用量少、用途广，可适
应各种不同需要。但是，这类农药污染环境，易使有害生物产生
抗药性，对人畜安全性差，有些品种残留量较高。

2． 根据防治对象分类
( 1) 杀虫剂。用来防治有害昆虫的化学物质。在世界农药销

售额中居第二位，我国居第一位。
( 2) 杀菌剂。用来防治植物病原微生物的化学物质，在世界

农药销售额中居第三位，我国居第二位。
( 3) 除草剂。用来防除农田杂草的化学物质，在世界农药销

售额中居第一位，我国居第三位。
( 4) 杀螨剂。用来防治蛛形纲中有害种类的化学物质，许多

优良的杀虫剂兼有杀螨活性，但通常不将它们列入杀螨剂中。
( 5) 杀鼠剂。用来防治害鼠的化学物质。
( 6) 杀线虫剂。用来防治植物病原线虫的化学物质。
( 7) 植物生长调节剂。用来促进或抑制农林作物生长发育的

化学物质。
( 8) 杀软体动物剂。用来防治有害软体动物的化学物质。有

害软体动物主要是指危害农作物的蜗牛、蛞蝓及血吸虫的中间寄
主钉螺等。

3． 根据农药的作用方式分类
( 1) 杀虫、杀螨剂。
触杀剂。药剂通过体壁及气门进入害虫、害螨体内，使之中

毒死亡，具有这种作用方式的药剂称触杀剂。
胃毒剂。药剂通过害虫取食而进入消化系统，使之中毒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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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，具有这种作用方式的药剂称胃毒剂。
内吸剂。药剂被植物的茎、叶、根或种子吸收而进入植物体

内，并在植物体内传导扩散，或产生更毒的代谢物，使取食植物
的害虫中毒死亡，具有这种作用方式的药剂称内吸剂。

熏蒸剂。药剂能够在常温下气化为有毒气体，通过呼吸系统
进入害虫体内，使之中毒死亡。

拒食剂。药剂被害虫取食后，破坏害虫的正常生理功能，消
除食欲，不能再取食，最后死于饥饿。

引诱剂。药剂以微量的气态分子引诱昆虫产生行为反应，将
害虫引于一处，聚而歼之。其中又分食物引诱剂、性诱剂和产卵
诱剂等。引诱本身无杀虫活性，需与杀虫剂结合使用。

不育剂。药剂进入害虫体内后，可直接干扰或破坏害虫的生
殖系统，使性细胞不能形成或性细胞不能结合或受精卵和胚胎不
能正常发育。

昆虫生长调节剂。药剂阻碍害虫的正常生理功能，阻止正常
变态，使幼虫不能变蛹或不能变为成虫，形成没有生命力或不能
繁殖的畸形个体。

( 2) 杀菌剂。
保护剂。在植物发病前，将药剂均匀喷洒在植物体表，以预

防病原微生物入侵与传播。这类杀菌剂称保护剂。如波尔多液、
石硫合剂、百菌清、代森锰锌等 。保护途径有两种，一是消灭病
害侵染源; 二是将药剂施到寄主作物表面，以使病原菌无法侵
入。

治疗剂。在植物发病后施用，以抑制病菌的生长或致病过
程，使植物病害停止发展或使植株恢复健康的一类杀菌剂称治疗
剂。这类杀菌剂具有保护剂达不到的治疗效果。如多菌灵、托布
津、粉锈宁等。有人将植物发病后施用能直接杀死已侵入植物体
内的病原微生物的杀菌剂，称为铲除剂。实际上，所谓铲除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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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疗剂很难严格区分。
( 3) 除草剂。
选择性除草剂。能杀死某些杂草而不伤害作物的一类除草

剂。如敌稗可杀死稗草而不伤及水稻，二甲四氯能杀伤双子叶杂
草而不影响禾本科作物生长。

灭生性除草剂。能杀死绝大多数绿色植物，对植物缺乏选择
性或选择性小的一类除草剂。如克芜踪和草甘膦等。

( 二) 农 药 名 称

农药名称指的是农药活性成分及农药商品的称谓，包括化学
名称、代号、通用名称和商品名称。

( 1) 化学名称。按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，根据化学命名原
则，定出化合物的名称。化学名称的优点在于明确的表达了化合
物的结构，根据名称可以写出化合物的结构式，但是它太长，特
别是结构复杂的化合物，使用很不方便。

( 2) 代号。在农药开发期间，为了方便或因保密暂时不愿公
开化合物的化学结构，常用代号来代表某一化合物。

( 3) 通用名称。标准化机构规定的农药活性成分的名称，简
称通称。由于化学名称使用不便，同一活性成分的农药往往有多
种代号或简易名称，因而出现了名称的混乱现象。为使农药名称
规范化，许多国家的标准化机构都制定了农药活性成分统一的通
用名称。这属于国家通用名称。如中国国家标准局 1984 年 12 月
就颁布了 294种农药活性成分的通用名称。由于各国所用的通用
名称不一致，给国际学术交流造成了麻烦。为此，国际标准化
组织 ( 简称 ISO) 为农药活性成分制定了国际通用名称。一个
国家在使用农药外文通用名称时，应优先采用 ISO 的国际通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5

名称。
( 4) 商品名称。2007年 12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

944号公告第三款规定，自 2008年 7 月 1 日起，农药生产企业生
产的农药产品一律不得使用商品名称。

( 三) 农 药 剂 型

农药剂型是指农药原药通过加工所具有的一定组分和规格的
农药加工形态，因为农药原药一般是无法使用的，只有经加工赋
予适宜的剂型方能使用。所以一种剂型可以制成多种不同用途、
不同含量的产品，又称为农药制剂。如敌敌畏乳油就有 50%、
70%、80%等不同规格的制剂。

现代农药剂型很多，下面对几种常见剂型略作介绍:
( 1) 粉剂。由农药原药和填料，经机械粉碎混合而制成流散

性良好的粉状制剂。粉剂不易被水湿润，也不能在水中分散或悬
浮，故不能加水喷雾使用。低浓度的粉剂可直接喷粉使用; 高浓
度粉剂供拌种、制作毒铒或作土壤处理用。

( 2) 可湿性粉剂。是由农药原药加湿润剂和填料，经机械粉
碎而制成的混合粉状制剂。可湿性粉剂因为加有湿润剂，故在水
中容易被湿润、分散、悬浮。主要用于加水喷雾使用，不可将其
用来直接喷粉。

( 3) 乳油。由农药原药、溶剂、乳化剂经溶解、混合而成的
均相液体剂型，加水稀释后成乳状液。是一种常用的农药剂型。

( 4) 水剂 ( 液剂) 。由水溶性原药加入一定量的水，制成不
同有效成分含量的水剂，用时再加水稀释喷施。

( 5) 颗粒剂。由原药、助剂和载体混合制成的颗粒状制剂，
分遇水解体和遇水不解体的两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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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6) 烟剂。由原药加燃料、氧化剂、辅助剂制成粉状制剂。
可点燃但无火焰，农药受热氧化，在空气中凝固成直径为 0. 1 ～ 2
微米的小微粒。多用于防治森林害虫、仓库害虫、卫生害虫和塑
料大棚的病虫害防治。

( 7) 胶悬剂。固体农药原药分散、悬浮在含有多种助剂的水
相介质中，能流动的高浓度粘稠剂型。

( 四) 农药的毒性、毒力及药效
农药的毒性、毒力和药效，三者有一定联系，但含义不同。

农药的毒性是指对人、畜的危害程度。毒力是农药对病、虫、杂
草等有害生物杀灭效力的大小。药效则是农药的效果。毒力与药
效表面上看，好像是一回事，实际上毒力的测定与比较，都是在
实验室内、人为控制比较一致的条件下进行的，影响因素比较单
纯; 而药效，不仅取决于药剂本身的理化性质，环境因素如气
象、土壤、被保护植物的生理状况和灭杀对象的抗药性等等，都
会影响农药的药效。所以选择农药时，既要看农药的毒性，查考
它的毒力，更要了解大田使用效果。三者关系，有些农药呈现一
致性，但有些农药三者并不一致。毒性大，不一定对有害生物的
毒力也大。相反，毒性小的农药，其毒力可以很强，高效低毒农
药就是这个道理。

按农药对有机体产生损害的性质或持续时间，可以把农药分
成以下几大类。

( 1) 急性毒性。是指对动物一次大剂量给药或 24 小时内多
次给药后，在短时间内出现中毒症状，甚至死亡。一般以 24 ～ 48
小时 ( 最长可观察 14天) 受试动物有半数死亡所需药剂有效剂量
表示，包括急性经口毒性 ( LD50 ) 、急性经皮毒性 ( LD50 ) 及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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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吸入毒性 ( LC50 ) 。LD50或 LC50的数值越大，则毒性越小。另
外，还有急性皮肤刺激毒性和眼睛刺激毒性。皮肤刺激毒性根据
有无红斑、水肿及其程度分为无刺激性、中等刺激性和强刺激
性。眼睛刺激毒性根据眼角膜、红膜和结膜损伤程度分为无刺激
性、轻度刺激性、轻度至中度刺激性、中度刺激性、中度至重度
刺激性和重度刺激性。

( 2) 亚急性毒性。是指农药对动物多次重复作用后产生的毒
作用。亚急性经口毒性是在 1 ～ 4 周内喂养或灌胃方式连续给药;
亚急性经皮毒性是以涂皮方式反复给药 21 天; 亚急性吸入毒性
是在 3～4周内，按吸入方式给药。在此情况下动物出现的不良反
应，包括中毒表现体重和食物消耗量的变化以及血液学和病理学
改变。

( 3) 亚慢性毒性。主要是在 3～6个月期间连续喂养给药表现
出的经口毒性，其不良反应包括体征、行为活动、体重及食物消
耗量的变化，还有血液学、血液生化、病理以及眼、尿的变化
等。

( 4) 慢性毒性。是指农药对动物长期低剂量作用后所产生的
毒性。给药期限 1～2年，将药剂混入饲料或饮水中，每周连续给
药 5～7天，给药剂量可参考亚急性毒性和亚慢性毒性的结果，通
常是采用 LD50值的 1 /10、1 /50、1 /100和 1 /1000。观察毒作用的
内容基本与亚急性毒性和亚慢性毒性相同。

( 5) 联合毒性。指两种或两种以上农药对动物产生的总毒
性。联合毒性有 4 种情况: 相加作用、协同作用 ( 增毒作用) 、
拮抗作用和独立作用 ( 各单剂引起的毒作用互不干扰。表现各自
独立的效应) 。

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结果判断联合毒性属于哪种作用:

联合毒性=
混剂理论 LD50

混剂 LD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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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比值大于 2. 7为增毒，小于 0. 4 为拮抗，介于 0. 5 ～ 2. 6 之
间为相加。

( 6) 迟发性神经毒性。是有机磷酸酯类化合物特有的神经毒
性。在急性中毒症状消失后 8 ～ 14 天出现，症状是下肢麻痹、运
动失调、肌肉无力、食欲不振的瘫痪状态，有的能恢复，有的不
能恢复而死。最初于 1930 年在美国发现两万多人饮用了掺有三
邻甲苯基磷酸酯的酒，十几天后饮酒者下肢瘫痪; 1975 年在埃及
使用溴苯磷防治棉花害虫时，也发生类似的人畜中毒事件。现在
认为这种迟发性神经毒性的潜在危险来自两个方面: 一是职业性
的或偶然暴露在高剂量有机磷农药中所产生的影响; 二是长时间
暴露在低剂量下的有机磷农药中，可能达到中毒阈值水平时引起
的运动失调。

( 五) 农药废弃物的安全管理

在农药储运、销售和使用中往往会产生农药废弃物。农药废
弃物产生的来源有多方面，这些废弃物如果不加强控制与管理，
势必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危害及环境污染。所以，农药废弃
物的安全处理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1． 农药废弃物产生的来源
( 1) 由于健康和环境原因被撤消登记而仍然库存在生产、经

营企业以及使用者手中的农药。
( 2) 经营主体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包装破损、过期、质

量不合格的废农药。
( 3) 各地农业、工商执法部门在农药打假行动中收缴的禁用

和假冒、伪劣农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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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4) 农药污染物及清洗处理物。
( 5) 农药包装废弃物主要由农民在田间、林地防治病虫害施

药后，将农药包装袋 ( 瓶) 随手抛扔所致。

2． 农药废弃物处理的一般原则
( 1) 首先要遵守有关的法律和管理法规、规章。
( 2) 农药废弃物不要堆放时间太长再处理。
( 3) 如果对农药废弃物不确定，要征求有关农药管理人员或

专家意见，妥善处理。
( 4) 当进行农药废弃物处理时，要穿戴和农药适应的防护用

具及保护服。
( 5) 不要在对人、家畜、作物和其他植物以及食品和水源有

害处的地方清理农药废弃物。

3． 农药废弃物安全处置
农药废弃物大多数是有毒的化学产品，因此在露天焚烧或者

直接掩埋都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的影响，应该被禁止。目前较
科学的处置是采用高温焚烧的方式对农药废弃物进行处置，主要
有两种方法。

( 1) 大型的固定焚烧炉。大型的固定焚烧炉就是专门为焚烧
危险废品而建造的。一般来说，它们是带有加力燃烧室和各种控
制污染装置的旋转焚化炉。它们的工作温度在 1100℃，并且废物
混合气体在加力燃烧室的保留时间至少 2 秒钟。它们可以处理各
种有机农药。

( 2) 水泥焚烧炉。水泥焚烧炉是一个烤箱用于慢慢地、均匀
地旋转石灰石、沙子和黏土到达一个极高的温度，使得它们形成
水泥熔渣，水泥焚烧炉可以毁烧农药废弃物因为其里面的温度高
达 1400～2000℃。气体的停留时间达到 6 ～ 10 秒钟。它们可以处
理液体或者半液体废弃物而且节省能源。固体制剂可以加入泥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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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灌入焚烧炉，使灰烬融入残渣。我国已有用水泥窑处置毒鼠强
的成功先例，目前采取水泥窑大量处置农药废弃物的工作也在积
极开展之中，2007 年 12 月通过总结 “中德农药废弃物管理项
目”，在华新水泥武穴分厂试烧取得了成功。相关的技术标准正
在探索、制订中。

4． 预防农药废弃物产生的主要措施
( 1) 科学贮存农药。科学规范的贮存农药，使库存的农药处

于良好状态，可以减少农药废弃物的产生，因此要加强农药仓库
管理，农药仓库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:

●农药仓库不能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内或其附近地区，或靠
近水源地区。

●在任何时候应该有足够多的存储能力储存所有的库存农
药。

●每个仓库都应该至少符合下列基本条件: 能足够通风以避
免不必要的高温; 地板是用不可渗透的混凝土或水泥做成的地
面; 为了使任何大的泄漏不四处蔓延，在出口处应有斜坡; 仓库
门是可锁的且有危险标识，在通风洞及窗户上应有栅栏以阻止未
经允许的进入。

●仓库的地板应该有独立的分区布局，在每个区块间有过
道。应该用涂料在地板上画上这些区块的大小。每个区块仅堆放
一个产品或一类产品。

●农药仓库应该只能存放农药，不能与化肥混放。
●为了处理紧急情况，每个仓库应具有下列材料和设施: 一

些装有锯屑或沙子的袋子 ( 吸收泄漏或溢出的农药) ，一些空桶
( 将严重损坏或泄漏的容器放入其中) ，铁铲和刷子，灭火器，工
作人员在处理紧急情况时用的防护物。

●存放在已经泄漏或严重损坏的容器中的农药应该移到合适
的容器中，并且应该立刻在此容器上贴上标签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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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仓库保管员应保存保管记录。
●应该始终如一的贯彻 “先进先出”原则，也就是说，在发

新到达货之前应该已经将已存的货发完了。
( 2) 开展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( IPM) ，减少农药使用。对于

一些主要作物，通过应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( IPM) 战略可以大
大减少农药的使用，从而从源头上减少农药废弃物产生。

( 3) 农药使用者不要随意遗弃农药包装物。农药使用者在使
用农药时，应对用完的农药包装物进行清洗，减少农药包装物农
药残留量，使用完的农药包装物也不能随意遗弃在农田中，应带
回集中保存，定期交指定回收点回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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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农药标签的识别、农药的保管和选购

农药标签是紧贴或印制在农药包装上的介绍农药产品性能、
使用技术、毒性、注意事项等内容的文字、图示或技术资料。正
确识别农药标签，是经营销售质量可靠的农药所必需的，也只有
识别农药标签，才能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
途、使用方法、用量、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。

( 一) 识别农药标签的重要性
农药产品标签是宣传、介绍产品的基本情况，指导用户安

全、合理有效使用农药的重要手段。农药标签上有关产品性能及
用途的每项内容都是以足够的研究和试验数据为依据，是农药生
产企业试验结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。农药标签也是将有关的技术
信息传达给广大农民朋友和用户，指导安全合理用药的最根本最
直接的方法和途径。同时，标签内容是经过农药登记管理部门按
照《农药标签及说明书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章及标准严格审查并
获得批准后才允许使用的，因此，具有法律效力。正确识别标
签，对维护消费者自身利益是十分重要的。

( 二) 农药标签的内容

农药标签上的内容应准确无误地反映出包装内产品的特点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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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，应告诉用户包装或容器内是什么药，其特性及毒性在操作
时应采取什么防护措施，何时、何处和怎样使用，如何清洗施药
器械，如何贮存和处理剩余的农药，生产厂家的地址和名称以及
是否取得登记事项等。根据我国 《农药标签及说明书管理办法》
的规定，一个合格的农药标签应包含以下内容:

( 1) 农药名称。农药名称是指农药的通用名称或简化通用名
称，直接使用的卫生农药以功能描述词语和剂型作为产品名称。

( 2) 三证号。包括农药登记证号、生产许可证 ( 或批准文件
号) 、产品执行标准号。

农药登记证号包括临时登记证号 ( 以 LS—表示) 和正式登
记号 ( 以 PD—表示) 。分装登记是分装企业经原农药生产企业授
权同意，将大包装改小包装的一种物理改造过程; 生产许可证是
由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颁发的生产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农药
生产许可证书，只有企业标准的由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颁发农
药生产批准文件; 产品执行标准号是生产该产品的执行标准。进
口农药产品直接销售的，可以不标注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
生产批准文件号、产品标准号。

( 3) 重量。重量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表示。液体农药
产品也可以体积表示; 特殊农药产品，可根据其特性以适当方式
表示。

( 4) 生产厂名、地址、邮编、联系电话。农药生产企业必须
在标签上标名生产企业名称、地址、邮政编码以及联系电话，更
改企业名称必须取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行使，否则无效。
进口农药产品应当用中文注明原产国 ( 或地区) 名称、生产者名
称以及在我国办事机构或代理机构的名称、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
系电话等。除农药登记管理机构批准之外，农药标签不得标注其
他任何机构的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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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) 农药类别及相应的文字和特征颜色标志带。接农药用途
分为杀虫剂、杀菌剂、除草剂、植物生长调节剂、杀鼠剂。不同
类别的农药采用在标签底部加一条与底边平行的、不褪色的特征
颜色标志带及相应的文字说明表示 ( 后面介绍) 。

( 6) 生产日期及有效期。生产日期应当按照年、月、日的顺
序标注，年份用四位数字表示，月、日分别用两位数表示。有效
期以产品质量保证期限、有效日期或失效日期表示。

( 7) 毒性分级和毒性标志。按照我国农药急性毒性分级标
准，按原药的大白鼠急性毒性 LD50分为五级。

级别符号语 经口半数致死量 ( mg /kg) 经皮半数致死量 ( mg /kg)
剧毒 ≤5 ≤20
高毒 5～50 ( 不包括 5) 20～200 ( 不包括 20)
中等毒 50～500 ( 不包括 50) 200～2000 ( 不包括 200)
低毒 500～5000 ( 不包括 500) 2000～5000 ( 不包括 2000)
微毒 ＞5000 ＞5000

毒性特征标志及字样在后面介绍。
( 8) 产品性能及用途、使用技术和使用方法。产品性能主要

包括产品的基本性质、主要功能、作用特点等。用途、使用技术
和使用方法以文字图表形式写明，主要包括适用作物或使用范
围、防治对象以及施用时期、剂量、次数和方法等。对农药产品
性能及用途、使用技术和使用方法的描述不得与农药登记核准的
使用范围和防治对象不符。

( 9) 注意事项。① 产品使用需要明确安全间隔期的，应当
标注使用安全间隔期及农作物每个生产周期的最多施用次数。②
对后茬作物生产有影响的，应当标注其影响以及后茬仅能种植的
作物或后茬不能种植的作物、间隔时间。③ 对农作物容易产生药
害，或者对病虫容易产生抗性的，应当标明主要原因和预防方
法。④ 对有益生物 ( 如蜜蜂、鸟、蚕、蚯蚓、鱼、水蚤等) 和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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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容易产生不利影响的，应当明确说明，并标注使用时的预防措
施、施用器械的清洗要求、残剩药剂和废旧包装物的处理方法。
⑤ 已知与其他农药等物质不能混合使用的，应当标明。⑥ 开启包
装物时容易出现药剂撒漏或人身伤害的，应当标明正确的开启方
法。⑦ 施用时应当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。⑧ 该农药国家规定的禁
止使用的作物或范围等。

( 10) 中毒急救措施。应当包括中毒症状及误食、吸入、眼
睛溅入、皮肤沾附农药后的急救和治疗措施等内容。有专用解毒
剂的，应当标明，并标注医疗建议。具备条件的，可以标明中毒
急救咨询电话。

( 11) 贮存和运输。贮存和运输方法应当包括贮存时的光照、
温度、湿度、通风等环境条件要求及装卸、运输时的注意事项，
并醒目标明“远离儿童”、“不能与食品、饮料、粮食、饲料等混
合贮存”等警示内容。

( 12) 象形图。象形图应当根据产品安全使用措施的需要选
择，但不得代替标签中必要的文字说明。

象形图应当根据产品实际使用的操作要求和顺序排列，包括
贮存象形图、操作象形图、忠告象形图、警告象形图。象形图应
当用黑白两种颜色印刷，一般位于标签底部，其尺寸应当与标签
的尺寸相协调。

( 三) 农药标签的识别

农药标签上除了文字说明外，还有一些含有特定意义的标
志，正确理解这些标志的含义，有助于对标签更直观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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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 标志带

按照《农药标签及说明书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标签上必须至
少有一条与底边平行的、不褪色的特征颜色标志带及相关文字来
直接判断农药的类别。除草剂用 “除草剂”字样和绿色带表示;
杀虫 ( 螨、软体动物) 剂用 “杀虫剂”或 “杀螨剂”、 “杀软体
动物剂”字样和红色带表示; 杀菌 ( 线虫) 剂用 “杀菌剂”或
“杀线虫剂”字样和黑色带表示; 植物生长调节剂用 “植物生长
调节剂”字样和深黄色带表示; 杀鼠剂用“杀鼠剂”字样和蓝色
带表示; 杀虫 /杀菌剂用“杀虫 /杀菌剂”字样、红色和黑色带表
示。农药种类的描述文字应当镶嵌在标志带上，颜色与其形成明
显反差。有助于避免误用农药。

2． 毒性标志

农药是有毒的化学品，为安全起见，在标签上印有毒性标
志，以引起使用者的警觉。根据我国农药急性毒性分级标准，毒
性分为剧毒、高毒、中等毒、低毒、微毒五个级别，分别用

“ ”标识和“剧毒”字样、“ ”标识和 “高毒”字样、

“ ”标识和“中等毒”字样、“ ”标识、“微毒”字样
标注。标识应当为黑色，描述文字应当为红色。由剧毒、高毒农
药原药加工的制剂产品，其毒性级别与原药的最高毒性级别不一
致时，应当同时以括号标明其所使用的原药的最高毒性级别。用
以下四种标志表示:

( 1) 剧毒。以“ ”表示，并用红字注明“剧毒”。

( 2) 高毒。以“ ”表示，并用红字注明“高毒”。

( 3) 中等毒。以“ ”表示，并用红字注明“中等毒”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